
土流失防治费的,由 县级以 E水土保持行

政主肯部门责令限期整治或交纳水七流失

防治费;情节严重的,并 可处以一Π亢罕

一干元的罚款;怙节特别严重的,并处以

一干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或责令停业治理。

本条规定的罚款,一千元以下的 Hl县

级水土保持行政主管部门决定,超过一T
元的须报县级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业治

理曲市、县人民政府决定;中央或省人民

政府直接管轱的企艹业唯位的停业治理 ,

须报请网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

规定,破坏水±保持设施的,由 县级以上

水土保持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或赔

偿损失;情节严亟的,并可处以一百元至

一干元的罚款 ;情节特别严重的,并处以

一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违反治安笛理的 ,

由公安机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囝治安管

理处罚法》 了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 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单责任。

第三十八条 罚款必须使用财政部门

统一印制的票据,全部 卜缴lml级地方财政 ,

用于水土流失防治卓业。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

不服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田水士保持

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人员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滥 冂职杈 ,造成严重

损失的,由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

子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枣责仟。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 自公布之 口起

施行。

录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

(⒛07年 9月 夕 日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听取和审议人民蜘苻、人民法院

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三章 审查和批准决箅 ,听取和审

议囚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预箅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

和审议审计I作报告

第四章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

第五章 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杳

第六章 询问和质询

笫七章 特定

"J题

调查

第八章 澈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 了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回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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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 《监督法》),结合本省实际 ,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杈的程序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遵循宪法的基本

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行使监督职

权,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的决议、决定在本行政区域的遵守和执行 ,

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

法,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监督职

权,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必须接受监督。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报告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接受

监督。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杈的情况向社

会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二章 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

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六条 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和

常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按照职

责分I,对 《监督法》第九条规定途径反

映的问题归纳研究,提 出常务委员会听取

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建议,由 常

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拟订年度计划,经主任

会议讨论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和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

并向社会公布。

主任会议根椐实际需要,可以适当调

整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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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

求报告专项工作的,由 主任会议决定列入

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

工作报告前,主任会议可以组织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进行视察或者专题

调查研究;专 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可以

组织开展专题调查研究。视察报告或者调

查研究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八条 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或

者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将视察、专题

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各方面对该项

工作的意见汇总,交由报告机关研究处理 ,

并在其专项工作报告中做出回应。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二十日

前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

办事机构应当将专项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

稿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专

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应当在五日内提出

意见,并国复报告机关。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十日前,人民政

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专项工

作报告提交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七日前,常务委

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将专项工作报告发给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受邀请列席常务委员

会会议的人大代表。

常务委员会临时举行会议听取专项工

作报告的,不适用前三款的时限规定。

第十条 人民政府的专项工作报告 ,

由人民政府负责人或者人民政府委托的部

门主要负责人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由

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受

其委托的副院长、副检察长向常务委员会

会议报告。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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颀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由 常务委员会办

筝机构汇总整理,常务委员会主仟或者主

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签署后 ,交 由报告帆

关研究处理。

报告机关应当白收到审议意见之 凵起

六十口内,将研究处理怙况征求有关 亭门

委员会、I作委员会意见后,向 常务委员

会提出书面报告。书面报告由常务委员会

办事机构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十二条 主任会议、有关专门委员

会町以就专项△作报告提出决议案。常务

委员会工仵委员会叮以建议上任会议提 LH

专项工作报告的决议案。

省、设区的市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

会~△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

人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联名。
l

以就专项工作报告提出决议案,H主任会

议决定楚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

或者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 Ji意 见 ,

再决定是否提诘常务委贝会会汊审议决定。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

当根据决议的耍求,进行安排部羿,落实

具体描施,并在决议规定的期限 Vq向 常务

委员会报告决议的执行怙况。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专项I

作报告以及审议意见,人 民政府、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怙况

或者执行决议怙况的报告,由 常务委员会

向本级人人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审查和批准决算 ,听取

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 、预算的执行

情况报告 ,听取和审议

审计工作报告

第十四条 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

至九月,将 L一年度的本级决箅草案提请

本级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人民政府提出的决算草案应当按照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箅所叨j科 日编制 ,

按预算数、调整数或者变吏数以及实际执

行数分别列出,并附一般预箅收支决箅表

以及审查、批准决箅草案所需要的其他材

料。省级决箅草案还应当附基金顶算收支

决贷表。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

和批准本级决箅草案的二十日前,财政部

门应当将 上一年度的决箅草案的主要内容

和说明送交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财政经济

工仵委员会征求意见。财政经济委员会或

者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应当在五日内提出

意见,回复财政部门。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决箅

草案十日前 ,人 民政府向常务委员会提交

本级决算单案,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财政

经济工作委员会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决箅

草案审查意见的报告。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决算草

案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

(一 )遵守预箅法律、法规的情况 ;

(二 )预算年度收支及平衡情况 ;

(三 )重点支出及绩效情况和专项资

金使ll怙况 ;

(四 )顸 箅超收收人 的安排和使 刖

怙况 ;

(五 )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

(六 )上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安排和使

用情况 ;

(七 )向下级财政转移支付惰况 ;

(八 )共他需要重点审查的内容。

常务委员会还应当对本级人民政府债

务情况进行审查。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本级

决算草案时 ,人 民政府负责人和财政部门

主要负责人应当列席会议,说明情况 ,L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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笞询问。

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财政经济I作委

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

草拟批准决算的决定草案,由主任会议决

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

第十八条 决算草案未通过的,人 民

政府应当在三十日内重新提出决箅草案 ,

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在每年审查和

批准决算草案的同时,听取和审议人民政

府提出的审计部门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第二十条 主任会议、财政经济委员

会可以就审计工作报告提出决议案。财政

经济工作委员会可以建议主任会议提出审

计工作报告的决议案。

省、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

以就审计工作报告提出决议案,由 主任会

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

或者先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提出意见 ,

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人民政府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 ,

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二十一条 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

月至九月,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报告本年度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关于

lJ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

况报告,人民政府应当在二十日前提交书

面报告。

预算的执行情况应当按照人民代表大

会批准的预算所列科目编制,按预算数、

调整数或者变更数以及实际执行数分别列

出,并做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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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听

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

的执行情况报告前,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

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可以听取政府有关部

门的情况汇报,并进行调查研究,向常务

委员会提出报告。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重点

审议下列内容 :

(一 )lT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

指标的完成情况 ;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措

施的落实情况 ;

(三 )城乡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情况;

(四 )重大建设项日的进展情况 ;

(五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主要指标

的完成情况 ;

(六 )资源开发利用和节能降耗怙况 ;

(七 )共他需要重点审查的内容。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对财政

预箅的执行情况报告重点审议下列内容 :

(一 )预箅收支情况 ;

(二 )重 点支 出的安排和资金到位

情况 ;

(三 )政 府投资重人项 目资金使用

情况 ;

(四 )部门预箅执行情况 ;

(五 )其他需要重点审查的内容。

第二十五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预算需要作部分调整的,预箅安排的

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

障、环境保护等资金需要调减的,或者需

要使用超收收入追加支出的,人民政府一

般应当在当年第三季度提出调整方案,提

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常务委员会

举行会议三十日前,将计划、预算调整初



步方案及说明提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初步审

查,或者送交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征求意

见。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财政经济工作委

|员会应当在五 日内提出意 见,Ln复 有关

部 门 。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汊二十日前,人 民

政府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计划、预算调

整方案。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十日前 ,财

政经济委员会或者财政经济I作委员会应

当提出审查意见的报告。

第二十六条 「F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五

年规划执行第三年的下半年 ,人 民政府应

当提出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提

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经中期评估,规划需

要作部分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

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第二十七条 计划、预算和规划的调

整方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批准后实施。常

务委员会应当向人民代表人会报告计划、

预算和规划调整情况。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

决算草案、LL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讨划的执

行情况报告、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

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由 常务委员会办事

机构会同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财政经济工

作委员会归纳整理 ,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

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签罴后,交由本级

人民政府研究处理。人民政府应当在六十

日内将Ⅲf究 处理情况向常务委员会书面

报告。

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十二月底前向常

务委员会报告审计工作报告反映问题的整

改情况。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因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预

算的执彳亍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经批

准的决箅、计划调整方案、规划调整方案、

预箅调整方案以及审议意见,人 民政府对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和对有关决议执行

情况的报告,由 常务委员会向本级人人代

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

第三十条 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

和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对

监督法第九条规定途径反映的问题归纳研

究 ,提出年度执法检查计划的建议 ,Hl常

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拟订年度计划,经主任

会议讨论通过,印 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和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

并向社会公布。

主任会议根椐实际需要 ,同 以适当调

整执法检查年度计划。

第三十一条 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

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年度执法检查计划 ,

提出执法检查I作方案,经主任会议讨论

通过后具体组织实施。

执法检查组的成员从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确定 ,

并可以邀请本级人大代表参加。

第三十二条 执法检查组应当集中学

习有关法律、法规,并熟悉掌握执法检查

的程序安排、工作重点和要求.执法检查

组应当收集有关材料,并听取有关法律、

法规实施情况的汇报。

执法检查组可以采取听取汇报、召开

座谈会、公开征求意见、个别走访、抽样

调查、实地考察、查阋有关材 lJ、 对重点

问题专题调查研究等方式,了 解法律、法

规的实施情况。

执法检查组不直接处理执法问题,发

现重大执法问题,应当及时向主任会议报

告,由主任会议决定交有关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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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以及相关单位应当配合执法检

查组开展工作,如 实报告法律、法规的实

施情况,并按照执法检查组的要求安排实

地考察,提供有关情况和资刷 ,回 答询 rl,

不得隐匿实情。

第三十四条 执法检查结束后,执法

检查组应当提出执法检查报告,经主任会

议同意,由执法检查组负责人在常务委员

会全体会议上报告。

执法检查报告应当客观评价法律、法

规的实施情况,提 出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和改进I作的建议;法律、法规需要修

改完善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修改建议。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

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由 常务委员会

办事机构汇总整理,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

主持日常△作的副主任签署后,迕同执法

检查报告交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研究整改。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自

收到执法检查报告和审汊意见之口起六十

日内,提出整改情况报告,经征求有关 令

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后,提交常务

委员会。

整改情况报告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

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参加执法检查

的人人代表,并送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

委员会审查。

第三十六条 主任会议根椐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和参加执法检查的人大代表的

反馈意见以及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

会的审查意见,●l以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

审议整改怙况报告。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

跟踪检查,也 可以委托有关专门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组织昱k踪检查。跟踪检查报告

由革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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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三十七条 主任会议、有关专门委

员会可以就执法中的突出闸题提出决议案。

常务委员会I作委员会可以建议主任会议

就执法中的突出闸题提出决议案。

省、设区的市人民代裴大会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

以就执法中的突出问题提出决议案,由主

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决定,或者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

意见,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

议决定。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

当根椐决议的要求,进行安排邮罴,落实

具体措施 ,并在决议规定的瑚限内向常务

委员会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

进行的执法检查,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实

施,并邀请部分在陕全国人人代表参加。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需要 ,

可以委托下一级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

进行执法检查,受委托的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实施执法检

查,并邀请在本行政区域的部分省人大代

表参加。

受委托的执法检查结束后,由 受委托

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执法检查情

况报告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九条 设区的市、县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省人民政府垂直管理的市、县 (市 、区 )

行政执法单位执法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执

法检查报告连同组成人员审议意见报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会议决定

交省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省人民政府应当在六十日内向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研究处理 l肓 况 ,

由常务委员会办华机构将研究处理怙况的

报告转交报送执法检查报告的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条 常务委员会的执法检查报

告,跟踪检查报告以及审议意见,人民政

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整改情况报

告和决议执行情况报告,Hi常 务委员会向

本级人人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五章 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第四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

员会对省人民政府规吊、西安巾人民政府

规章的备案审查,依照 《陕西省地方人民

政府规章各案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设区的市、县级人民代

表大会及共常务委员会和乡 (镇 )人民代

表人会逦过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议、决

定、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发布之 日

起三十日内报上一级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

员会各案 .

人民政府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

定、命令、规定等规范性文件 ,应 当在发

布之目起二十日内报本级人民代表人会常

务委员会备案。

报备文件应当有报告及制定依据、规

范性文件文本。

第四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收

到报备文件后,分送法制I作委员会和有

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

制定机关ˇ当报备规范性文件而不报

备的,常务委员会办巾机构应当通知制定

机关办 li柑 L构限期报备。

制定机关办莘机构应当于每年一月底

前将 L一年度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目录报送

常务委员会办牛拙t构和法制工作委员会。

第四十四条 法制工作委员会和有关

专门委员会、 L作委员会应当。l报 备文件

提出审查意见。

法制△作委员会和l有 关 专门委 员会、

△作委员会可以要求有关单位说nH情况和

提供材利。

第四十五条 法制I作委员会和有关

专门委员会、I作委员会认为报备文件有

下列问题的,应 当提出纠正建议,经主任

会议同意,送制定机关研究处理 :

(一 )超越法定权限,限制或者剥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或 者

憎加公民、法人和共他组织义务的 ;

(二 )与法律、法规抵触的 ;

(三 )与上级或者本级人民代表人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抵触的 ;

(四 )有共他不适当怙形 ,应 当子以

撤销的。

制定机关应当在接到纠正建议之日起

三十冂内,将处理结呆报送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六条 报备文件制定机关对应

当纠正的规范性文件不纠正的,由 主任会

议提出撤销案,提诂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决定。

常务委员会可以撤销报备文件或者报

备文件的部分内容。常务委员会的撤销决

定应当Ⅱj社会公布。

第四十七条 人民政府认为下一级人

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逦过的决议、决定、

规定等规范性文件有本办法第四 |厅 条所

刃J沽肜的,或者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认

为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决定、命令、规定

等规范性文件或者下一级人艮代表人会常

务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决定、规定埒规范

性文件有木办法第四十五条所列怙形的 ,

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提出

审查要求;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认为

△
︱
︱
丨

ˉ
︱



上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有本办

法第四十五条所列情形的,可以向上-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查要求 ,

由接受审查要求的常务委员会的法制工作

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报主任

会议研究处理。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口家机关、社会

团体、企业华业组织、公民可以提Ⅱ{对 人

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

建议,由接受审杳建议的常务委员会的法

制△作委员会研究处Tlg。

第六章 询 问和质询

第四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佝

关议案和报告时,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应

当按照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的通知列席会

议,听取审议意见, Hl笞询汩l。

第四十九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代表

大会沽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 ,

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

人以上联名,可 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山对本

级人民政府及共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应当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

题和内容。

第五十条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

曲受质淘机关答复。

主任会议可以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在常

务委员会会议或者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

口头答复,或 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

在专门委员会会议 L答复的,提 出质询案

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伯权列席会议,发

表意见。走任会议认为必耍时,可以将答

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口头答复质询的,由 受质询机关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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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答复;书而答复的,「h受 质询机关负

责人签署。

第五十一条 质询案提案人半数以上

对质淘答复不满意的,可 以提出要求,经

主任会议决定,曲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五十二条 质询案提案人在受质询

机关答复前,可 以撤回质询案,撤回质询

案提案人必须签名。未签名的提案人人数

符合提出质询案法定人数的,该质询案仍

然有效。

第七章 特定问题调查

第五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对职权范围

内的享项 ,需要做出决议、决定,但有关

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

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第五十四条 主任会议可以提议组织

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提请常务委

员会会议审议。

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

面联名,可以提议组织关于犄定问题的调

杳委员会,由 主仟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

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

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

议审议。

第五十五条 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决定草案和组成人员建议名单,由 主任

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仝体会议表决。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和委员组成,由 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和本级人大代表中提名。

调查委员会根据需要,可 以聘请有关

专业人员和抽调I作人员。

与调查的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得参加调查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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冂第五十六条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

中,有权询问有关人员,查 阅有关文件材

料,组织技术鉴定。

有关l△ 家机关、祉会团体、企业事业

组织和个人应当配合调杳委员会的I作 ,

如实提供情况和材料。

调查中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

业秘密的,或者个人要求对提供材料来源

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第五十七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在调查

结束后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调查

报告应当包括调查过程、情况、结论等内

容。调查委员会成员对调查结论有不闾意

见的,应当在调查报告中反映。调查委员

会成员应当在调查报告上署名。

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可 以做出

桕应的决议、决定。

第八章 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第五十八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五分

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 ,

pl以向本级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提出

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所列人员的撤职案。

撤职案应当写明撤职理由并提供有关

刂实材lJ。

第五十九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提山的撤职案,汁 主任会议决

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主任会议提出的撒职案,由 常务委员

会会议审议。

五分之一以 L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

面联名提山的撤职案,由 主任会议决定是

rl堤请常务委员会会汊审议;或者⒈h主任

会议提议,经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

组织调查委员会 ,由 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

训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第六十条 撤职案在提诘表决前,被

提Lu撤职的人员有权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

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 ll:,

⒈h主任会议决定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撤职案的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

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赞成即

获通过。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专门委员会、△作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收到人人代表、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华业组织和公民对

常务委jt会 监督工作的意见和矬议,应 当

按照职责分工研究处理,必要时向上任会

议报告 ,并做出lH复 。

第六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向社会公布

唪项应当通过公报、媒体、公告栏或者采

取共他方式汩j卞L会公布。

第六十三条 本办法 自公布之 日起

施行。

1900年 2月 12日 陕西省第七属人民代

表人会常务委贝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陕西省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工作

条例》、1995年 6月 ⒛ 日陕西省第八Fm人

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的 《陕西省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及共常

务委员会选举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和法院、

检察院领导人员述职办法》 自本办法生效

之日起冂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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